
授    權    書 

□支票存款 ，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
本公司在  貴行開立之□活期存款 ，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

□綜合存款 ，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
□         ，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

自民國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起，授權由           等    人(詳如

下列名單)具名簽蓋之印鑑代替負責人印鑑負責處理存款開戶及一切存提款事

宜，其簽章使用辦法如另送之存款印鑑卡所載，本公司同意對被授權人之行

為負一切責任。 

此   致 

臺灣銀行                分行 

 

 

授權人  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留存本行印鑑) 

     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親自簽名)  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核對負責人

身分無誤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被 授 權 人 名 單  

姓名 身分證統編 職稱 備註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 日 

版本日期 2009.07 

 


